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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氯離子建物容積獎勵說明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建築法規委員會 廖彩龍主任委員 115.2. 6

議題概要

•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與列管現況

•重建容積獎勵重點與實務應用

•多元重建路徑與獎勵疊加規劃

•原建築容積認定及計算方式

•『海砂屋575專案』政策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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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
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與列管現況

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
理自治條例
強化管理規定
最新修正條例明確規範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的列管標準與檢
測程序。

嚴謹鑑定流程
條例新增多部門協作的嚴謹鑑定流程以達公平客觀之專業認
定。

重建獎勵機制
透過法規補助及獎勵，支持鼓勵住戶積極重建受影響建築。

受影響建築現況
列管公告案件148件、350棟、6906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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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容積獎勵重點與實務應用

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
理自治條例(第七條)
容積獎勵
申請重建者，得放寬法定容積率、原容積率
或原總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三十。

放寬高度、樓層、高度比及後院深度比
住一、住二不受高度比、高度及樓層、後院
深度比限制；住三高度比比照，後院深度比
超過3公尺不受限。

停車空間數量放寬
屬原建蔽率、原容積率（或原總樓地板面積）
重建部分，得按原核准申請建照當時適用之
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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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詞定義

一、原有建築物：指適用本自治條例規定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
築物。

二、原建蔽率：指原有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時獲核准之建蔽率。

三、原容積率：指原有建築物地面以上及地下各層依掛號申請
重建建造執照時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核算之容積樓地板
面積與其基地面積之比。

四、原總樓地板面積：指原有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時獲核准之
地面以上及地下各層樓地板面積之總和。

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
物善後處理準則

專案核准依原建蔽率、原容積率（或原總樓地板面積）重建時

一、如選擇依原容積率計算時，其重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
應依下列公式計算：
ΣΑ＝（Α 1＋Β 1）× 130％＋Ｃ 1。

ΣΑ：重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。
Α 1：地面以上原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和。
Β 1：地下各層原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和。
C1：依掛號申請重建建造執照時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不計

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之部分。

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
物善後處理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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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核准依原建蔽率、原容積率（或原總樓地板面積）重建時

二、如選擇依原總樓地板面積計算時，其重建總樓地板面積之
最大值應依下列公式計算：

ΣΑ＝（Α 2＋Β 2）× 130％＋Ｃ 2
ΣΑ：重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。
Α 2：地面以上各層（扣除屋頂突出物）樓地板面積之和。
Β 2：地下各層扣除機電空間、停車空間及防空避難室後之

樓地板面積之和。
Ｃ 2：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屋頂突出物或地下停車空間

及防空避難室之部分。

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
物善後處理準則

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
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

容積獎勵配置原則

地下層原核准及放寬樓地板面積，重建時應配置
於地下層。

重建時如增加基地面積或依其他法規另有獎勵時，
其重建之配置，除符合前款規定外，不予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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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重建路徑與獎勵疊加規劃

路徑A：
僅取得海砂屋獎勵案件

海砂屋：流程最快，單純爭取海砂屋30% 獎勵。

原建築容積

海砂屋獎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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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徑B：
海砂屋+都市更新案件

海砂屋+都更：獎勵疊加效應，住戶分回更多，
但須走都更程序，時間較長。

原建築容積

海砂屋獎勵

都更獎勵

路徑C：
海砂屋+防災型都市更新

海砂屋+防災型都更：獎勵疊加效應更多，需達
成四面向五條件標準。

原建築容積

海砂屋獎勵

都更獎勵

基準容積兩倍
上限為原則危險建物獎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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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建築容積認定及計算方式

「原建築容積」認定應備書件項目與申請條件
99年3月9日北市都建字第09975537200號函

應備書件項目
（一）申請書。

（二）申請人非都市更新實施者，應檢附實施者委託書及切
結書。

（三）建築師簽證表及會員證影本。

（四）申請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。

（五）都市更新單元公告函。

（六）建築師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
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。

（七）原使用執照存根。

（八）原使用執照圖說（竣工圖）。

（九）地籍圖謄本。

（十）土地登記謄本（第一類謄本、三個月內有效）。

（十一）建築物登記謄本（第一類謄本、三個月內有效）。

申請條件

按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規定：「依權利變換計畫
申請建築執照，得以實施者名義為之，並免檢附土
地、建物及其他權利證明文件。」准此，以都市更
新實施者名義提出「原建築容積」認定者，免檢具
土地、建物等權利證明文件，惟非以都市更新實施
者名義提出申請者，仍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
明文件佐證申請人具有合法之權利。
四、另按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對共有土地及
共有建物拆除等處分另有規定，如已取得上開執行
要點同意之比例，於申請原容積認定時免檢附全部
之土地或建物同意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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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建築容積認定及計算方式

臺北市未實施容積管制前建築物認定原建築容積涉及梯廳範
圍原則

一、為辦理臺北市實施容積管制前原建築容積認
定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梯
廳範圍與走廊、樓梯間、電梯間及昇降機間無明
確界定之認定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
二、樓、電梯間前方空間扣除走廊寬度後，剩餘
空間超過2公尺者，以扣除走廊寬度後之範圍，界
定為梯廳。(如附圖一)

三、樓、電梯間前方空間扣除走廊寬度後，剩餘
空間不足2公尺者，全部界定為梯廳範圍。(如附
圖二)

四、電梯間位於走廊底端，且電梯前方空間無明
確界定範圍者以電梯開口牆面外延伸2公尺範圍界
定為梯廳。(如附圖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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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海砂屋575專案』政策說明

575專案-市府跨機關協助措
施

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之建物裂損、鋼筋鏽蝕

等損害通常具有不可逆性，長久下來將嚴重危

及居民安全，實有加速重建之急迫性，更為臺

北市政府長期重點協助之標的，並跨機關推動

建物鑑定、更新輔導（含自行重建、自辦都更

及民辦都更）、更新地區迅行劃定、容積放寬、

審議加速、補助申請、裁處規範等配套措施，

全力協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更新重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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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5專案同意門檻分階段機制

第一階段：受理申請
自行整合意願超過50%，由申請人代表向本市都市更新處
提出申請。

第二階段：方案評估
委託民間技術團隊，協助符合第一階段資格者就迅行劃定更
新地區範圍進行方案評估及辦理方案說明會，向所有權人說
明建築及財務草案。並辦理第二階段意願調查。

第三階段：公開評選實施者
符合第二階段資格者且具意願之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物所
有權人數或私有合法建物戶數達75%以上，由本府辦理適
宜性評估後，啟動公開評選實施者作業。

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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